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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山区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5〕3号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委办局：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元宝山区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6月25日　　    　


元宝山区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厅《关于持续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4〕120号）精神，依据赤峰市工作部署，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度，完成全区7个镇乡街的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实现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登记成果汇交国家级信息平台、颁证到户、规范登记、日常更新”。
二、工作任务
（一）按时完成资料整合和成果汇交。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84号）要求及相关数据库和成果汇交标准，在2023年底汇交国家级信息平台的成果基础上，对已调查未登记的，先将不动产单元空间数据等地籍调查成果以单独图层形式汇交至国家级信息平台，待登记完成后再更新汇交。对已有宅基地含房屋纸质资料未数据化的，抓紧数字化建库，多种方式补充空间坐标信息，2025年11月30日前完成已有宅基地登记资料清理整合，并将数字化登记成果汇交至国家级信息平台。
（二）结合实际有序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根据“房地一体”宅基地地籍调查成果，尽量采用统筹收集相关资料、统一组织提出登记申请、有关镇乡、村共同开展权属核实确认的工作方式，结合地区实际推进登记颁证工作。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各村提出登记申请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结合工作进度，由区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及镇乡街，对“一户多宅”、宅基地面积超标、非本集体成员占用宅基地、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宅基地，以及合法宅基地上的房屋没有符合规划或建设相关材料等情况，依据原国土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系列文件精神，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方案》和各地细化完善的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历史遗留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问题，按照处置一批、补办手续一批、确权登记发证一批的推进方式，力争2025年底前入库率和“房地一体”发证率均达到90%以上。
（三）推动“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常态化开展。区自然资源局要将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纳入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系统办理，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做好与农牧及相关部门的宅基地管理和农房建设等工作的衔接，推动“房地一体”宅基地日常登记成果共享，实现在不动产登记系统常态化开展“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
（四）不断优化提升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服务水平。区自然资源局要严格落实相关费用减免政策，除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外，不得违规向群众收取登记费等，确保不增加群众负担。要充分利用电子证照技术成果，及时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持续创新便民利民举措，推进不动产登记向乡镇、村延伸，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主体作用，统一申请，做到登记业务批量办理，不断提升农村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
三、工作流程
（一）成立村组工作专班。各镇乡街组织各村集体组建由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组长、熟悉宅基地情况的村民代表等组成的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专班，负责本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的统计审核工作。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对各工作专班的专题培训，确保专班成员掌握确权登记相关政策、审核标准。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为各村工作专班提供逐户宅基地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宅基地审批文件、地籍档案、房产登记信息、土地实测面积、房屋实际测量面积等数据信息。
（三）实地调查核实。工作专班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相关材料，核对宅基地的权利人、面积、位置、四至边界、房屋结构、层数、是否存在改扩建、闲置、买卖、继承等情况，将符合登记条件的宅基地进行统计汇总，填写《元宝山区XX镇XX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符合登记户统计表》（表格样式由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经工作专班成员、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村委会公章。
对暂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筛查与剔除，严格区分宅基地已经交易（未办理转移登记）、原权利人死亡（未办理继承手续）、一户多宅、权属纠纷、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面积超标、缺少符合规划材料、已经依法拆迁和已纳入政府拆迁范围暂停发证等情况，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对能够予以补办的尽量补办，对暂不具备登记条件或暂无登记意愿的，填写《元宝山区XX镇XX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暂不登记户统计表》（表格样式由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经工作专班成员、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村委会公章。
（四）批量办理不动产登记。村委会统一提出登记申请。村委会依据实地调查核实成果，为符合登记条件的农户统一出具《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申请》。申请材料包括：登记申请书、符合登记户数统计表、农户身份证户口簿信息等其他相关材料，申请材料需由村委会指定专人负责整理、审核，确保材料真实、完整、规范，审核无误后加盖村委会公章。
批量办理不动产登记。村委会将整理好的登记申请材料统一提交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批量办理“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根据各户需求，统一发放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或纸质证书。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组织。各镇乡街要组织好所辖村组，成立“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专项工作组，落实好相关工作。
（二）强化部门协调。由区自然资源局牵头，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各镇乡街，创新方式方法，统筹推动此项工作，确保完成自治区部署的任务。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镇乡街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相关政策宣讲、文件解读工作，为“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顺利进行营造良好氛围。


